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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協商的專業—公共藝術行政 

盧怡安 

蔚龍藝術經紀公司 企劃 

     

公共藝術在台灣肇始於 1992 年，「文化藝術獎助條例」開始發布實施，依第九條公

有建築物必須提撥百分之一的建築經費作為公共藝術的設置，為工程與都會空間的藝術

化帶來了改變的契機，台灣也因此邁入了公共藝術的年代。近年政府的公共藝術的設置

經費逐漸升高，幾千萬甚至上億的案例逐漸浮現，可見台灣對於公共藝術的重視程度

（2002，陳郁秀）。公共藝術的推展已經對城市空間與人文景觀產生了重要的影響，而在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與施行細則公佈施行後，欲取得「好的公共藝術」1應考慮幾項原則：

一、瞭解相關的法令精神、設置程序，二、建立公共藝術設置的觀念。因此，公共藝術

在國內還是一個發展中的概念2，各興辦機關對其執行方式多感陌生，加上公共藝術設置

業務涉及多重領域，操作過程較為繁複極需專業的行政人才來推動公共藝術設置，以兼

顧各興辦機關之設置成果與公共空間品質。 

 

壹、 法令緣由 

現階段國內推動公共藝術設置的法源依據如下： 

一、文化藝術獎助條例第二章 

第九條 「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不得少於該建築物

造價百分之一。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環境。但其價值，不

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所有人、管理人或使用人，如於其建築物設置公共藝術，

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高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者，應予獎勵；其辦

                                                 
1文建會。（1998）。《公共藝術設置作業參考手冊》，頁 9。 
2文建會。（1998）。《公共藝術設置作業參考手冊》，頁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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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三項規定所稱公共藝術，係指平面或立體之藝術品及利用各種技法、媒材製作之

藝術創作。第一項及第二項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及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這是台灣公共藝術的法源依據。 

第三十二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經主管機關限期令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公布該公

有建築物管理機關名稱，並將相關人員移請權責機關懲處或懲戒。 

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簡言之是「文化藝術獎助條例」第九條之執行說明。 

第三條 說明文建會設置公共藝術諮議委員會，其職權為公共藝術之諮詢、政策研擬、法

令修訂建議及審議等。此條文包括諮議委員會組織架構與成員之遴選規定。 

第四條 說明直轄市、縣（市）政府設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及其組織架構與遴選規定。 

第五條 說明審委會該負責辦理之事項包括有審議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徵選報告書、設

置完成報告書及公共藝術整體規劃之檢討、贈與設置、民眾參與公共藝術之輔導

等多項相關事宜。 

第六、七條 說明出執行小組的成立、遴聘制度與其應辦理之事項。 

第八、十三、十四條 是對於公共藝術的計劃書、徵選結果書及設置完成書作出明文規

定。 

第九條 是對於公共藝術的徵選方式：1.公開徵選 2.邀請比件 3.委託創作 4.評選價購等

四種徵選案件的方式予以說明之。 

第十條 是對於評選小組的形成有所描述。 

第十一條 是說明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十四款規定徵選出之公

共藝術依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理。 

第十二條 是針對公有建築物或政府重大工程公共藝俱譒畫案件送請程序之規定。另

外，在第十二條之一有設定一特殊條款即是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學校之公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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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執行小組，編列預算

研擬設置計劃書，送交委員會審查

擬定公開徵選簡章

對外宣傳，公告周知

作品收件

召開評審會議，公佈結果

鑑價會議（簽約）

公共藝術設置作業之溝通協調

驗收

設置完成報告書，送審備查

管理維護作業

適
時
辦
理
民
眾
參
與

物及重大公共工桯之公共藝術設置案由其審委會案議之。 

第十五條 公共藝術管理維護計劃與預算編列之事宜。 

第十六、十七條 說明公共藝術設置後相關移置與拆除事宜；機關接受贈與設置等相關

規定。 

第十八至二十一條 公共藝術之相關規定與程序性說明。 

三、十年前(84 年)及十年後(94 年)的推動背景 

事實上，公共藝術百分之一的規定取法自國外多年來的經驗。國內在擬議百分比法

案時，原始的推動目的和討論過程中，是以創造更多的工作機會給藝術工作者為出發

點，強調對藝術家的照顧與支持；直至今日逐漸發展下來的是進展到更深入、也更多層

面的討論：包括公共藝術跟公共空間的關係、公共藝術與市民參與、社區改造之間、建

築物與公共藝術的關係。從購置藝術品的思考延伸到運用藝術去進行社區整合與參與，

融合藝術家、都市規劃師、建築師等專業者與民眾互動，公共藝術己然成為一項全民美

學運動。 

四、 公共藝術推動流程 

 

壹、研討會精選實錄 



- 16 -  

 

五、公共藝術的界面：多元而難以掌握 

當公部門(興辦機關)決定開始設置公共藝術時，必須成立一個公共藝術執行小組

進行討論，進行的過程包括和建築師討論哪些地點適合設置，以及如何 將公共藝術

的執行過程配合工程進度、召開公聽會請民眾討論想要什麼樣的藝術品、徵選藝術家

及作品，還有連藝術創作的過程都需要民眾的參與。從討論公共藝術設置的程序到藝

術品是否該讓民眾參與創作，都有公共性的議題存在。因此公共藝術的界面多元而難

以掌握，相較於畫廊單純而易於掌握的對象(藝術家及收藏家)，要如何在公共性和藝

術性上取得良好的協調是公共藝術行政所面臨的課題。 

六、「公共藝術藝術行政」(專有名詞)的角色 

公共藝術跟一般藝術不同，公共藝術可以改變整個社會對於藝術的認知，整個藝術

演變的潮流可透過公共藝術的產生與討論真實反映。公共藝術行政者在設置公共藝術時

所需關照層面有： 

1. 熟悉審查流程及公文程序 

2. 熟悉藝術創作的生態 

3. 熟悉民眾參與的操作 

一個好的公共藝術行政可以使得藝術設置於開放空間，並開放全民透過參與公共藝

術的設置與運動，提昇對環境的意識，進而將審美的議題內化，對於文化藝術的欣賞及

藝術的創作更加支持。讓公共藝術不再專屬於特定社會階層，或者是少數菁英。 

七、畫廊在公共藝術＂市場＂中的角色 

畫廊的主要位置是作者與欣賞者的橋樑，提供民眾欣賞及商業行為，除此外也涵

括對民眾的教育，重視作品與生活情感的連結。畫廊的藝術專業團隊集結各類藝術作品

的資源及人才，具有完整的行政專業能力，能整合環境需求及空間規劃，促使公共藝術

邁向國際化之路。從畫廊所累積的國際交流能力及藝術資訊的傳遞，讓台灣的公共藝術

與國外藝術環境的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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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藝術家與畫廊之間長期的合作關係和信任基礎，可為藝術創作者省卻許多繁

雜的行政工作負擔，與面臨多元而複雜的公共藝術界面。同時也可為公共藝術的作品作

嚴格的把關，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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